
关于印发《广交会珠海交易团
一般性展位分配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为适应新的外经贸发展形势，促进我市进出口贸易健康发展，进一步规范广交会珠海交易团一般性展位的分配和管理，根据广交会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我市实际，我局重新制定了《广交会珠海交易团一般性展位分配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二0一0年六月十五日
广交会珠海交易团一般性展位

分配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广交会大会关于“省市组团、商会组馆、馆团结合、行业布展”的组展原则，规范广交会一般性展位的分配和管理，提高展位分配的透明度，根据广交会的有关规定，制定《广交会珠海交易团一般性展位分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所指的“一般性展位”是指广交会大会根据我市年度出口额核定分配给我市，并由珠海交易团组织分配给各出口企业申请使用的展位。企业申请商务部重点支持的名牌出口商品企业的“品牌展位”，由商务部及其所属各相关商会根据《中国出口商品交易团（出口展）品牌展位数量安排办法》评定，科工贸信局鼓励符合条件的出口企业积极申报品牌展位。

第三条  一般性展位的分配和管理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科学管理和加强监督的原则。展位分配采用量化评分标准，同等条件优先安排生产企业、民营企业参展。

第四条  展位申请的资格和条件

（一）依法取得法人营业执照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证明，并已办理进出口企业代码的企业。

（二）上一年度出口额150万美元以上的流通型企业或出口额75万美元以上的生产型企业。

（三）企业信誉良好，上一年度在海关、国税、外汇管理、检验检疫、工商等部门无严重违规记录。

第五条  下列情况之一的企业或展品禁止参展

（一）商务部、国家环保总局公告或通报的违规企业，在公告或处罚期内禁止参展。

（二）被认定知识产权侵权的企业。

（三）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广交会展位且在处罚期限内的企业。

（四）《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展展品范围（出口展）》规定之外的展品。

（五）不符合国家有关出口产品质量的法律规定的展品。

第六条 企业展位申请程序和办法

（一）申请参展企业登陆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网站，进入参展易捷通，在线申请广交会展位。

（二）申请参展企业需填报《广交会珠海交易团参展企业申请展位评审表》，复印有关证书；

（三）交易团将获得参展资格企业的申请表转报广交会大会或相关的国家进出口商会审批；

（四）申请时间：每年11月20日前（申请次年春交会）；5月20日前（申请当年秋交会）。

第七条  展位计分标准和分配办法
（一）评审标准及计分办法：

参展企业申请一般性展位采取计分制，满分100分。
1、上年度出口额（以海关统计数为准，60分）：生产型企业每出口20万美元计1分；流通型企业每出口30万美元计1分。累计不超60分。

2、上年度纳税额（以向国、地税局实缴税项统计数为准，10分）：凡参展企业纳税每10万元人民币计1分，累计不超10分。

3、出口产品境外商标注册、出口产品专利（10分）：境外商标注册持有者须与申请企业一致，在一个国家（地区）注册（包括注册多个）计1分，每增加一个国家（地区）加1分。凡参展企业出口产品获国内外专利，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每拥有一项实用新型或发明专利计1分，每拥有十项外观专利按一项发明专利计分。累计不超10分。

4、国际通行认证（5分）：凡参展企业获得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或行业认证的有效证书，通过一项认证计3分，通过两项以上认证计5分。累计不超5分。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指：ISO9000系列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0系列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0系列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SA8000社会责任标准。
行业认证指Oeko-Tex Standard 100 生态纺织品认证、HACCP食品生产企业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管理体系和ISO/TS16949汽车行业质量体系等。

5、品牌出口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10分）：凡参展企业获得省级或以上品牌出口企业称号的，计5分，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的，计5分，累计不超10分。

6、行业自律（5分）：自觉遵守同行业相关规定，履行行业义务，积极维护行业出口质量安全，在行业内无违规记录，计5分。累计不超5分。

7、奖励分：参展企业年度出口额同比高于全市平均增长率5%～10%计2分；11%～15%计4分；16%以上计5分。累计不超5分。
8、奖励分：凡参展企业积极参加省、市外经贸主管部门组织的重点境外展览，参加一场计3分，参加两场以上计5分。累计不超5分。

9、奖励分：凡年度出口额达到1500万美元以上的，奖励10分。
10、扣减分：凡参展企业于上届广交会被珠海交易团认定违规的，扣减10分，被广交会大会通报认定违规的，扣减20分。

（二）分配程序：

     1、参展企业填报《广交会珠海市交易团参展企业申请展位评审表》（以下简称“评审表”）、《申请广交会参展及资格审查表》报送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外贸发展科。

2、外贸发展科对申请企业进行评分，拟定初步分配方案，报分管领导同意后，提交市科工贸信局班子业务工作会审定。

3、外贸发展科将最终展位分配结果在市科工贸信局网站公示五天，接受社会监督。申请企业如对分配结果产生疑义，可向市科工贸信局进行实名投诉。

第八条  一般性展位分配原则

（一）各类展区一般性展位按企业得分排名依次分配，获得一般性展位的最低分数线根据各展区的展位数量以及企业申请情况予以确定。

（二）每个参展企业分配的总展位数一般不超过15个，流通型企业原则上每个展区不超2个展位（个别特殊产品最多不超4个）。

（三）为平衡不同展区的展位需求，外贸发展科可以要求企业在申请时提供所申请展区规定的参展商品的海关出口证明。

（四）展位分配原则上一定两届（春、秋季广交会）。

（五）为扶持我市高新技术及中小企业的发展，根据广交会的有关规定，珠海交易团划出不高于总展位20%的展位，分配给达不到最低进入标准（上一年度出口额达不到150万美元的流通型企业和75万美元的生产型企业），但具有出口潜力及发展前途的企业参展，特别是低碳、环保、科技、民营类企业。此类参展企业，展位仅限于企业自用，展位类别必须与企业自营产品同类，不允许跨展区申请，不允许联营。分配办法参照量化评分标准，由外贸发展科提出参展企业名单，提交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班子业务工作会议审定。

第九条 违规处罚

为维护展会秩序，各参展企业如有以下违规的，将按有关规定取消其参展资格，并进行通报。取消的展位指标数由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从新分配。

（1） 申请参展企业，提交的资料有不实申报，弄虚作假，经查证属实，将取消其参展资格。

（2） 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的参展企业，将严格按广交会的有关规定处罚，停止其六届本展区参展资格。

（3） 侵犯知识产权的企业，将根据大会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条本分配管理办法由珠海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本分配管理办法自修订之日起执行。

附件： 1、广交会珠海交易团参展企业申请展位评审表

2、申请广交会参展及资格审查表

关于填写广交会珠海分团参展企业申请
展位评审表的补充说明
各企业：

  根据珠科工贸信[2011]515号文件和相关的会议精神，各有关企业须在7月30日前提交展位评审表及申请广交会参展及资格审查表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或市进出口商会展览部，现将填写评审表及须提交的相关资料补充说明如下：

   1、上年度出口额指2010年的出口金额（以海关统计为准）。

   2、出口增长率是指企业2010年的出口额与2009年对比后再与珠海市全年的出口增长率17.31%来对比得出的增长率为准。

   3、企业如有境外商标、国际通行认证等相关证书的在交评审表时附相关证明材料（带原件复查）。

   联系人：温晓敏、邓泽萍    电话：2159866，2159876

 地  址：市政府5号楼916房

 联系人：屈鸿荣：3352306   郭翔：3352991

罗玲苑、李洁：3352923

   地  址：市九洲大道中1082号中电大厦五楼
二O一一年七月八日

广交会珠海交易团参展企业申请展位评审表

	企业名称
（盖章）
	
	进出口

企业代码
	

	所加入商会及会员证号
	
	海关编码
	

	企

业

自

评

项

目
	评 审 指 标
	完成情况及数量
	计分

	
	一、上年度出口额（生产型每20万美元1分）

（流通型每30万美元1分）
	            万美元
	

	
	二、上年度纳税额（每10万元人民币1分）
	        万元人民币
	

	
	三、出口产品境外商标注册、出口产品专利

（一个国家商标计1分；一个专利计1分）
	境外        个

专利        个
	

	
	四、国际通行认证

（每项认证计3分，两项以上计5分）
	ISO9000 （    ）

ISO1400 （    ）

其它    （    ）
	

	
	五、品牌出口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每项称号计5分）
	省级或以上称号   项

高新技术称号     项
	

	
	六、行业自律（5分）
	高于      %
	

	
	七、出口增长率  （同比高于5%～10%计2分，11%～15%计4分，16%以上计5分）
	□是          □否
	

	
	八、参加展览（1场3分，2场以上5分）
	参展      场
	

	
	九、出口大户（1500万美元以上奖励10分）
	□是          □否
	

	
	十、通报违规（扣减10分，扣减20分）
	□是          □否

□10分     □20分
	

	
	总  分
	
	

	交易团审核
	总  分
	
	

	备   注
	
	


企业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申请广交会参展及资格审查表

申请单位盖章：

	单位名称

(中英文)
	
	广交会

编  码
	

	地  址

(中英文)
	

	联系电话

(含区号)
	
	传   真

(含区号)
	

	进 出 口

企业代码
	
	海关编号(10位)
	

	所加入商会

及会员证号
	
	外商投资

企业协会

会员证号
	

	申请参展
	

	进出口企业代码和出口金额审查：

1、合格

2、不合格

 （交易团盖章）

                      日  期
	商会（协会）会员资格审查

1、合格

2、不合格

 （商会盖章）

                  日  期


说明：1、每份表格仅限申请在同一商会管理的展区参展。

      2、单位名称须按外经贸部或其授权的外经贸部门正式批准的名称填报。

3、上届已参展的单位，广交会编码沿用上届编码。新参展单位的广交会编码由

各交易团自行确定。

4、本表申请参展单位于4（10）月1日前报资格审查单位。

5、本表可自行印制，填报内容一律打印。


